
  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98年 2月 4日（星期三）下午5時

二、 地點：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科會議室

三、主席：本局建照科江代理科長坤源                    記錄：胡阿明

四、討論與決議：

議題一：內政部98年 1月 5日台內營字第09708100224號函修正建築技術規則，
並增訂第一條第一項第十款第五目︰「突出屋面之三分之一以上透空遮
牆、三分之二以上透空立體構架供景觀造型、屋頂綠化等公益及綠建築
設施，其投影面積不計入第九款第一目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但本目與第一目及第六目之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以不超過
建築面積百分之三十為限。」，有關屋頂裝飾物符合前開規定是否需提
本局預審小組審議，提請討論。

決  議：屋頂裝飾物高度不超過屋頂突出物高度且經設計建築師檢討符合前開
規定，無需提送本局預審小組審議。惟投影面積之和或高度不符規定時，
仍需提送本局預審小組審議核定。

議題二：已領得建造執照施工中之加油站地下儲油(氣)槽位置變更，是否需辦
理變更設計，提請討論。

決  議：地下儲油(氣)槽非建築法第十條所稱之建築物設備，該構造如經目的
事業主管變更核備，應將變更圖說及核備函向本局申請備查，無需辦
理變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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